
 

 

证券代码：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2015-084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 12月 28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

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卓通信”或“目标公司”）的股东福

建新大陆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陆通信”）签订了《股权转让

协议》。根据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新大陆通信持有的弘卓通信 100%

股权，转让价格为 4,400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弘卓通信将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本次交易对手方新大陆通信系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公司董事胡钢先生、王晶女士、林学杰先生同时在新大陆通信任职董

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 2015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胡钢先生、王晶女士、林学杰先

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并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2.3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职权范围内的批准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建新大陆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福州市马尾开发区儒江东路 70 号（飞毛腿工业园）6#楼及 5#楼

二至四层 

3、注册资本：756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1年 11 月 29日 

5、法定代表人：胡钢 

6、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7、注册号：350100400001214 

8、营业范围：通信系统设备、终端设备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售后维护服务

以及相关产品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移动终端与发电机（组）产品的生产及售后

维护服务；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产品生产。广播电视系统设备（含无线

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电视终端设备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各

类数字化信息增值服务的技术开发、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前述生产产品

的施工、工程安装、代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方发展状况：新大陆通信近年来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10、关联关系的说明：新大陆通信系公司控股股东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胡钢先生、王晶女士、林学杰先生同时在新大陆通信任

职董事，新大陆通信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福州弘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1号（新大陆科技园）（自贸试验区

内） 

3、注册资本：3700万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3年 12 月 3日 

5、法定代表人：陈晓辉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注册号：91350105084331615U 

8、营业范围：研发、销售通信系统设备、终端设备、物联网产品并提供相

关的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以

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9、出资情况：本次变更前，新大陆通信以货币方式出资 3700万元，持股比

例 100%。 

10、财务状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弘卓通信 2015年 12

月 10日会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致同审字（2015）第 351FC0383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弘卓通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 目 2015-12-10 2014-12-31 



 

 

资产总额 36,007,766.1 1,000,260.72 

负债总额 43,005.4 1,010.45 

净资产总额 35,964,760.7 999,250.27 

项 目 2015 年 1-12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994,489.57 509.44 

净利润 -1,034,489.57 509.44 

注：弘卓通信成立至今，尚未开展业务经营。 

11、资产情况 

弘卓通信主要资产是快安科技园区 70-5 号地块（含在建工程）及其使用权

{已取榕国用（2015）第 MD0001242《国有土地使用证》}，该地块位于公司办公

场所新大陆科技园旁。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建设，并预计

2016年底能够完成办公楼及厂区的建设。 

弘卓通信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涉及第三方权利的情形，不涉

及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定价以 2015年 12月 10日为评估基准日，经独立的具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

第 2209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具体内容披露于巨潮资讯网）评估，弘卓通信的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4,402.45万元。 

2、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以弘卓通信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经双方协商一致，

弘卓通信的 100%股权对应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4,400 万元。公司同意以自有资金

购买该股权。 

3、本协议经转让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公司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5 日

内向新大陆通信支付全部款项。 

五、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员工数量增长较快，以致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的办公场地紧缺，为规范公司运作，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



 

 

加强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本次公司收购弘卓通信 100%股权，主要用于建造公

司办公楼及厂区。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损益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六、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交易事项外，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产生的交易金额为

64.91万元，主要系新大陆通信使用本公司厂区支付的租赁费及物业费。 

七、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及资

产评估。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运营环境和外部形象，符合公司长

期规划。我们同意公司收购弘卓通信 100%股权事项。 

八、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 

5、目标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 

6、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 30日 




